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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全面依法治

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要从它确立的重大意义开

始，进而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特征，深入思考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全面依法治

国这两个基本问题，并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无论是回看世界文明

发展历程中法律的制度实践，法治的道路求索，还是切身领会中国法治道路的时代抉择和

坚定步伐，都能在历史和比较的视角中，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新时代对全面依

法治国的价值确认、道路坚守、理论创新和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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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此次讲话

标志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要从它确立的重大意义开始，进而

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特征，深入思考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基本问题，
并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如此，才能理解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经受苦难而

今走向繁荣的东方大国，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对法治的深刻认识和独特实践。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的重大意义

通常理论上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产生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首先是理论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①这句话深刻

阐明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价值，回答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之间的关系。 习

近平法治思想是两者结合的最新产物，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也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其次

是实践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千头万

绪，其总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然后是政治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这句话蕴含着一种逻辑关系，即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通过修改《党章》和《宪法》被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习近平法治思

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也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这句

话表明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地位，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适用于法治领域，同样适用于治党、

·４·

①
②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王晨：《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５－１９ 页。
前注①，王晨文。



治国、治军、内政、国防、外交，也适用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除

上述三个意义之外，习近平法治思想还具有世界意义。 理论界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汇聚了中国这个

东方古国五千年的智慧，是能够代表中国法治文明走向世界的一种思想。 在世界法学知识宝库中应

当有中国的篇章，习近平法治思想便是中国篇章的代表，能为其他尚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即所

谓的“南方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借鉴、新的选择。
在特征上，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体系性。
第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时代性的特征。 许多共产党人的先辈们都是学习法律出身。 马克思

毕业于柏林大学法律系，恩格斯生于律师世家，列宁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 毛主

席也曾学习过法律，其在长沙进入的第一所学校是警察学校，然后前往法律学校就读，最后才进入湖

南第四师范学校就读（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人类法治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 马克思的最大贡献在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和以往法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法学最大的

不同在于它是批判法学，揭示了法的本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正像你们的

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识。”③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原理正是从这句话中揭示出

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紧接着说道：“你们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阶级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

定的。”④这又阐明统治阶级意志产生的根据。 物质生活条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即经济

基础，所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律的内容，这也就决定了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是别人

的意志。 列宁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初步运用于无产阶级政权的人。 他在苏维埃建立初

期，用其法学知识为政权起草了第一部法律———《告工人、农民、士兵书》，这不仅是苏维埃的第一部

法律，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第一次被付诸实践。 毛主席对我国法治主要做出三方面的贡献。 第

一个贡献在于废除了“伪法统”。 毛主席在 １９４９ 年发表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当时党

内很多高级领导干部认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打过长江去，把红旗插到南京总统府上，但毛主席

的想法截然不同，他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是要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即废除“伪法统”。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国共谈判，毛主席向周恩来总理面授机宜，“只要废除了伪法统，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一
切都可以谈”。 与此同时，蒋介石向张治中和邵力子也面授机宜，“只要给我们保留下法统，保留好

‘六法全书’，一切都可以谈”。 这便注定这场谈判必定破裂。 因此，在谈判之前中共中央就起草发布

了党内标题用字最多，但内容又非常简短的一份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

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毛主席作出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建立合法政府、合法政权。 新中国成立

后建立的政府必须是合法政府，这就需要法律的规定赋予其合法性。 １９４９ 年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

临时性宪法《共同纲领》，据此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以共产党的政权是合法政权。
毛主席对我国法治作出的第三个贡献在于政权产生以后，其对法治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所
以他又是新中国法治的奠基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不再需要像马克思那样去揭示法的本质，不再需要像列宁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法

治理论进行初步实践，也不再需要像毛主席那样打碎旧的法律，习近平法治思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下

中国法治最大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中国法治现今的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认识问题，为什

么要全面依法治国？ 第二个问题就是实践问题，怎样全面依法治国？”⑤习近平总书记有时将二者合

一，称为“如何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围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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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展开的。
第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实践性特征，其来自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又指导实践。 马克思的法

治思想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他与恩格斯最大的遗憾在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却从未将其应

用于实践；列宁也留下了遗憾，他将理论和实践进行初步结合，却碍于枪伤中风而搁置，在病床上度过

了人生最后两年；毛主席也有遗憾，他为我们创立了法治理论，但却有所反复。 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一切都来自于实践，一切经过实践检验，一切又高于实践，如今又回过头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所以

实践性特征就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本体性特征。
在中国共产党 １０２ 年的历史里，习近平总书记是唯一一个既做过村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又历经

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最后成为党的总书记的人。 独特的任职经历使他拥有丰富的县域治

理经验、省域治理经验和国家治理经验。 当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时，就产生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

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对于如何处理社会治安问题作出了大量的论述，其中县委书记亲自接访

就是他创造的先例。 ２００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于浙江任职时又创造了省委书记亲自接访的先例，提出了

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的思想。 从县委书记亲自接访到省委书记亲自接访，从枫桥经验到新时代枫桥

经验，当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的领导人后，他将浙江经验 １． ０ 版本升华为 ２． ０ 版本，又提出法治中国、
平安中国的思想。 因此，这些都印证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

第三，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创新性特征，而且创新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显著的特征。 已出版的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现已在全国 １４００ 所大

学中得到广泛使用。 而目前准备编纂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词典》，收纳入典的必然是新词条，每一

个新词条都能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新性。 由此可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原创的概念、原创的理

念、原创的实践以及原创的措辞俯拾皆是。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四个领域的创新，常常提醒党内高

级领导干部这四大领域的创新尤为重要。
首先是一个字的创新，从“法制”到“法治”。 法学界将其分别称为“刀制下的法制”和“水治下的

法治”，这一字之改完成于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第五次修宪。 当时《宪法》“序言”中使用

的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定要将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第五次宪法

修正案通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评价：“一字之改预示着我们党对法治规律性的认识，实现了一

次历史性的飞跃。”一字之差的创新，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这就需要区分“刀制下的法制”和“水治

下的法治”的四个不同。⑥

其一是历史产生的不同。 法制非常古老，而法治较为年轻。 史书记载，法制在中国有 ５０００ 年左

右的历史，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至于夏朝之前是否存在法制，
法学界和史学界的认识不完全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中华民族历史时常用三个数字表述：第一，我
们民族的历史有多长？ １００ 万年。 第二，我们文化的历史有多长？ １ 万年。 第三，我们文明的历史有

多长？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的是 ５０００ 年。 对于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到文明作出判断具有国际标准：第
一个标准为是否有城邦生活。 大量的考古挖掘出土的证据证明中国有 ５０００ 年以上的城邦生活，例如

良渚文化遗址、山西的陶寺文化遗址、陕西的石峁文化遗址、河南的贾湖文化遗址、山东的两城文化遗

址。 第二个标准为是否有法律。 史书曾记载“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⑦，部落和部落之间征战时，
首领迟到也会被处以斩刑，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 此外，我们祖先早已形成了对天的崇拜、对祖

宗的崇拜，这些崇拜演变为后来的祭祀，而祭祀就需要仪式，仪式便是法律。 因此，中国的法制有

５０００ 年的历史。 第三个标准为是否有文字。 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字并非甲骨文，而是陶文。 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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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文字丁公陶文就收藏于山东大学博物馆，据考证其出现的时间为距今 ４３００ 年左右。 以上三

个要素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法制。 从世界法制史范围的角度看，产生法律最早的国家是埃及，距今

７０００ 年左右。 第二是中国，距今 ５０００ 年左右。 第三是两河流域，出土了最完整的《汉谟拉比法典》，
距今大约 ４３００ 年。 因此，法制非常古老，但是法治进入中国只有约 １００ 年的历史，尚属“年轻”。 法

治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为市场经济，二为民主政治。 只有两者兼具才能产生法治。
其二是表现形态的区别。 法制是以立法为中心的，制定了法律便产生了法制，因此法制往往是以

静态的方式出现。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证实了秦代法律的存在，这便是静态的法律。 但法治

是以法律的实施为中心，以动态的形式出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

权威也在于实施。”⑧法律的实施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环。
其三是价值观的区别，这一区别较为重大。 法制没有价值观的要求，善法、恶法皆为法。 法制只

要求严格依法办事，而不管法本身的好坏。 而法治则要求必须是“良法善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发明的新概念。 这一结论是人们在“二战”结束之后得出的。 “二战”结束以

后有两场著名的审判，一场是东京审判，主要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寻找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袭
击珍珠港的幕后黑手，从而达到美国的目的。 另一场是纽伦堡审判，６００ 万犹太人被希特勒屠杀的事

实人尽皆知，但开庭时所有被告都认为自己无罪，并以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即“执行法律的人应

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 这是一句古老的法律谚语，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信奉

这句法治信条。 纽伦堡审判被迫休庭，法官们围绕“希特勒制定的法律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进行辩

论。 希特勒通过制定并实施三方面的法律完成了对 ６００ 万犹太人的屠杀。 第一是关于“身份识别”
的法律，即《关于犹太人标记的警察条例》，要求犹太人必须佩戴其信奉的犹太教的符号———六角形

大卫盾，从而将其从人群中识别出来。 这部法律实质上剥夺了犹太人的人格尊严，让犹太人在人群中

变为少数。 这也恰为世界法治提供了经验，即人一旦变为少数，便容易被差别对待、剥夺尊严。 第二

是在“水晶之夜”后，颁布了数十项旨在“剥夺犹太人财产和谋生手段”的法律。 希特勒因家境贫穷未

曾接受过大学教育，作为一个拥有绘画天赋的天才，他最痛恨的便是富有的犹太人。 因此，他从小便

立志“要让所有的犹太人变成提着空箱子在街上游走的乞丐”，所以制定了剥夺犹太人财产的法律，
随后如其所愿。 第三是关于“强制劳动”的法律，其规定 １６ 岁以上的犹太男子每天要工作 １６ 小时以

上。 这项法律制定的目的是摧毁犹太人的身体，使其丧失反抗能力。 影视资料中犹太男性往往骨瘦

如柴，这便是实施强制劳动法律的结果。 希特勒是一个法治主义者，通过法律屠杀了 ６００ 万犹太人。
因此，如果认定希特勒制定的三项法律就是通常所讲的法律，那么就要宣告被告人无罪。 但如果宣告

被告人无罪，６００ 万被屠戮的生命的正义又由谁来恢复？ 此时就需要法治理论作为指导。 恰逢此时

德国新古典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出版了《法律价值的相对主义》，其将法律分为“法上之法”和“法下之

法”。 “法上之法”的特征就是维护人的尊严、促进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 不符合

上述特征的法称为“法下之法”，法下之法的特征是剥夺人的尊严、制造社会不公、践踏人的人权。 书

中得出结论：法上之法为善法，法下之法为恶法，恶法非法也。 该思想统一了法官们的认识，即被告的

辩护不成立，他们执行的并非法律，而是一种罪恶。⑨ 纽伦堡审判给人类留下了三笔财富。 第一，法
律是有价值观的，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能成为善法，而只有善法才被称作法。 所以促进保障社会公平

正义便成为所有法治共同的价值观。 第二，法治分为形式法治和实体法治。 如果说希特勒是法治主

义者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形式法治主义者。 形式法治的特点是严格依法办事，而不管法的价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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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９６ 页。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导引》，雷磊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 年版。



何。 实体法治需要维护人的尊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三，并非所有的法都可以

叫做法，恶法非法也，一定要建立法的善恶观，要用法的价值来判断法。 这三笔财富被写进《联合国

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在 １９５９ 年的德里世界法律大会又被重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如今所作的

概括：“所谓法治必须是良法善治。”�I0这便是法治和法制的第三个区别。
法治和法制的最后一个区别是处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方式不同。 法制在处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

时候，往往落入下风，会产生“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经常出现以权压法的情况，法律沦为权力的工

具。 而法治具有一个特有功能———监督和制约公权力。 因此，法治可以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将
权力装进法律的笼子里。

这就是“一个字的创新”，理解法制与法治的四个区别，便能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作出如

此高评价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的第二个创新是从“旧十六字方针”到“新十六字方针”。 “旧十六字方针”，

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有董必武先生的卓越贡献。 董必武先生是第一代领

导集体中真正法科出身的人，毕业于私立日本大学法学部，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 他以律师

的身份参加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一直分管政法工作。 １９５６ 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董
必武代表中央作关于法制的发言，其发言稿前后改了四次，最后将法制概括为八个字，“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 此八字后来被毛主席称作法制建设的八字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在

董必武先生提出的八个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八个字“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由此形成了新时期法制

建设的总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发现旧十六字中关于法制运行环节中司法和守法的

空缺，因此在旧十六字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将全面依法治国的四个核心环节囊括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的第三个创新是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中设定的各种关系仅

涉及到国家与公民、国家与社会，但缺乏有关依规治党的内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第一次把依规治党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由此全面依法治国便包含了依规治党。
邓小平曾言：“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I1习近平总书记找到了治国理政新的逻辑起点，发展了这

句话，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I2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规治党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才能称之为全面依法治国。 这就是重大的观念创新，重大的逻辑起点的创新，重大的实

践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的第四个创新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这两个不同的体系预示着重大的理论创新。 四个领域的创新中，习近平总书记最为重视的

便是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这个概念在西方与中国以往的教科书和论文当中都

没有出现过，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千头万绪，总要有一

个纲、有一个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纲、就是总抓手，其他都

是目。�I3 与此同时，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也需要进行调整。 过去讲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而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用两句话表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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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６６ 页。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２ 月 ２１ 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８０ 页。
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４ 页。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１１－１１２ 页。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I4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目标，二者之间为递进关系。 全面依法治国，目的是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这其中必然有一个骨干工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还可以概括为“一纲五目”。 “一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五目”是指上述法治体系项下的五个子体系。 此外，也可以将其称为“一厦五柱”。 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是一座大厦，大厦下面有五根柱子作为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里寄托着习

近平总书记许多重大的理念和思想。 当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均指立法，主要包括四个

部分：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 由此

形成内部协调、按法律部门进行划分的法律体系。 当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时，法律体系便成

为法治体系的一个分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体系由五个子体系构成：第一，要形成完备的法律

规范体系。 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的区别在于范围扩大，凡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推行的所有规范，
都要纳入这个体系。 法律体系包括前述四个部分，法律规范体系则还包括中央军委制定的军事法规、
国家监察委制定的监察法规、两高制定的司法解释以及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进而形成了一个庞

大的规范体系。 第二，要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即执法、司法和守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第三，要
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监督体系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 ７４ 年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总结

得出，有两条涉及监督的经验：最有力的监督一定是党内监督；但最有效的监督一定是自上而下的监

督。 之所以要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便是基于这两个原理。 笔者认为，监督体系可以总结称之为

“１＋９”体系。 “１”是以党内监督为统领，“９”是指九种不同的监督方式。 一是人大的监督，包含对宪

法实施的监督和对一府一委两院工作这两方面内容的监督。 二是行政监督，行政监督的目的是实现

政令统一。 三是民主监督，是指人民政协所进行的协商监督。 四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 监察不

同于以往所有的监督，其不对具体的工作和事项进行监督，只监督手中握有公权力的个人，即不对事

只对人。 五是审判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进行监督。 六是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

督。 七是审计监督。 八是舆论监督。 最后是人民群众控告兼具社会监督。 以上监督形成“１＋９”的监

督体系，称之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第四，要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法治保障体系涉及五个内

容，党的领导是政治保障，从中央到基层形成的依法治国的专门领导机构是组织保障，习近平法治思

想是思想保障，最重要的是队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将其视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关键，最后法治

工作现代化是条件保障。 第五，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将依规治党、从严治党纳入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最终概念。
以上四个领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的创新领域，创新性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显著的特

征。
第四，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体系化的特征。 作出一个新判断时，至多可以称之为观点；当有一系

列的新判断时，也就是有了一系列新观点。 如果这些新观点内部能够协调一致，就可以将其升华为理

论，理论只有体系化之后才能上升为思想。 围绕着如何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回答了几乎所有与之相关的问题，形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体系化就是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外部特征。

二、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

迄今为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讲话有 ３０ 篇左右，通过梳理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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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 前注⑧，习近平文，第 ９３ 页。



维度谈论了法治的重要性，也就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因。
第一个维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发展的规律有四个重

要认识，有时也称为四个重要发现。 第一个发现，法治是文明和野蛮分野的标志，以法治作为判断野

蛮状态或文明状态的标准。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的一段话：“人类

过去的一切发明都在证明人能够征服自然，但人自从学会了征服自己，也就是学会了法治，人类才走

入了文明。” 第二个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人类的政治史无非就是人治和法治关系的历

史”，�I5两者的关系此消彼长。 前文论述“法制”和“法治”的区别时，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一字之改预示

着我们党对法治规律的认识实现了一次历史性飞跃，同样也揭示出这个规律：人类的法治演变就是经

历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 第三个发现非常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发现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无

一例外都是法治化国家，所以法治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

论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理论界甚至认为该理论创新可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提并论。 习

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时提到两个前提：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有着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I6 关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理论界并未做出系统的回答。 笔

者认为，现在所讲的现代化一定是以工业化为前提的现代化。 工业化一定是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农业

文明无法建成现代化国家。 工业化预示着生产力的提高，预示着商品的丰富，因此市场化一定是现代

化的第二特征。 据此便可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个判断，“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I7 在商品面前，人人变得平等，社会治理的结构发生变化，所以民主化是现代化的第三个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两句话，“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I8要

让市场有效，要让民主健全，法治化一定是现代化的第四个特征。 当第一个工厂产生的时候，劳动力

一定来自农村。 所以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城镇

化，而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就是现代化的第五个特征。 ２０２２ 年，中国城镇化率第一次超过了 ６５％，�I9但

世界上最发达的 ２０ 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平均超过了 ９４％。 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带给我们今天的智能

化、信息化，便是现代化的当下特征。 所以，以上“六化”就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其中包含

法治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发现。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经济上搞上

去了，但是如果没有处理好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迟早还要落下来，还会掉入这样或者那样的陷阱

当中”。�20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以阿根廷举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八个国家

之一，人均 ＧＤＰ 是日本的三倍。 笔者第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七九大道时颇为震惊，七九大道

修建之初模仿的是香榭丽舍大街，但是建成以后三倍宽于香榭丽舍，是一条有着三十二车道的二百米

宽的马路。 但是现今的阿根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 ＧＤＰ 低于中国，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当把

人力资源、环境等要素长期投入生产之后，如果不能完成科技上的更新换代，那么发展就会长期停滞，
而这个长期停滞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从前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总是从经济上、环境上、生态上、人口红

利上来讲，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换了一个角度指出，如果没有处理好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同样会落

入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就是军政府上台以后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要人治不要法治”，一个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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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

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２ 页。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载《求是》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６ 期，第 ４－８ 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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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第 ９ 版。
前注�I5，习近平文。



端的国家就此遭受摧残。 因此，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得出结论：“法治是人

类社会迄今为止治国理政最好的方式。”
第二个维度，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训入手看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

个例子是前苏联，他指出：“斯大林破坏法治这种情况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斯大林

之后的历任苏共领导人也都是要人治不要法治。”赫鲁晓夫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例外，在任职苏共总书

记期间一直反对斯大林，但是当政权稳固以后也开始讲特权，要人治不要法治。 其后的领导人如勃列

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都是要人治不要法治。 当戈尔巴乔夫接手苏共最高领导权后面临两

个选择，一是像他的前任一样，另一个选择就是改造苏共。 但是当他认真研究苏共历史和现状之后，
发现其已是一个“烂透了的西瓜”，一戳便破，最终导致两千多万人的大党轰然倒塌，这就是要人治不

要法治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举的这个例子让人感受至深，一个执政党如果要人治不要法治，就有可

能导致亡党。 习近平总书记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南斯拉夫。 他曾两次提起：“铁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在南斯拉夫人民心中的地位，正像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一样，无比崇高，而铁托没了，南斯

拉夫也就没了。”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及南斯拉夫时，其一分为三；九年之后的今天，南斯拉

夫已经一分为七。 习近平总书记举的这个例子引人深思，一个国家如果要人治不要法治，有可能导致

亡国。 据此，他得出结论：“为我们子孙万代谋，为国家长治久安计，要选择法治。”�21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搞法治，不是搞给某些人看的，也不是为了博得西方的掌

声，我们是真心实意搞法治。”
第三个维度，从自身执政的经验教训出发得出结论，要选择法治。 新中国有 ７４ 年的历史，按照法

制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５６ 年，这七年党特别重视法制，１９５０ 年制定了

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其后出台第二部法律《土地改革法》，到年底出台第三部法律《工会法》，工人

阶级参与工厂管理，成为领导力量就是由《工会法》规定。 数据显示，七年间中央制定法律法令 ７３１
件，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法律体系，这其中最重要的立法是“五四宪法”。 １９５３ 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结

束，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一定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上，事实却截然不同。 毛主席最先考

虑的是制定《宪法》。 毛主席从北京出发，到达杭州后用七十七天完成了《宪法》初稿。 有人称这部宪

法应该称为“毛泽东宪法”，它的孕育胎腹之地在杭州，出生登记之地在北京，现五四宪法史料纪念馆

设在杭州，已经成为宪法教育的国家基地。 因此，这七年间党特别重视法制，此时工业基础初步形成，
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外交上打败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完成了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 其后长达二十年

的时间里，前十年是徘徊，后十年是破坏。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指出，这一阶段是“殷鉴不远，教训

极其惨痛”。�22 第三个阶段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之前，这段时间是法制的重构与恢复时

期。 这三十年里，我国法治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是以吴邦国委

员长向全国人大作报告的形式向世界宣布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全面依法治国的

新时代。 针对这四个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概括：“我们党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我们便国

泰民安，我们党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我们便国乱民怨。”�23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

乱，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 由党自身的经验教训便可得出结论。
最后一个维度是用法治的一般原理来说明法治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时一口气列举了中国当下存在的二十多个问题，由此发出疑问，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

在哪里？ 党的工具箱里有若干工具，有政治的工具，有经济的工具，有党纪的工具，甚至还有暴力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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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些工具和法治相比，还是法治靠得住。 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出路还是要靠

法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时值 ２０１４ 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及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相互关系时这样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已实现并转化为第二个目标，
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目标性，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动力性，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引领性

和关键性。”但是当他讲到全面依法治国时提出三个特性，第一具有整体性，第二具有基础性，第三具

有保障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其余三个全面是无法实现的。�2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四个全面中

全面依法治国的特殊地位，运用的便是法治原理。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概括出了法治作用的九字箴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25 九字箴言已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

告当中，体现了法治的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出法治的最大价值就是给人以预期。 他于浙江任

职之时，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书记，这个判断直至今日也不过时。 在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一个新判断：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6

笔者曾有疑惑，香港是公认的世界金融中心，现在世界三大金融中心是“纽伦港”（纽约、伦敦、香
港），东京为何不能成为金融中心？ 东京银行林立，但却没有一个国家认为它是金融中心。 法兰克福

是欧元的发行地，欧元在世界货币流通体系当中占 ２３％的比例，仅次于美元，但是也没有人认为法兰

克福是世界金融中心。 细究其因，这一疑问和法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世界上所有的金融中心所

处的地区实行的都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国家无法建成金融中心，这便是法治的作用，所以法治就

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香港已经给出了回答。 香港最大的社会价值就是法治，没有法治就没有香港今天

的地位。

三、怎样全面依法治国

怎样全面依法治国？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十一个坚持。 十一个坚持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
其中前三个坚持具有总括性、根本性，后八个坚持具有单向性。

首先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法治和西方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习近平总书记将其称为方向问题、根本问题。�27 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和法相互关系的论述，笔者

将其总结为“一二三四四”。 一是“一个根本”或“一个灵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

根本保证。�28 或者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29 二是“两个必须”，第一个“必须”是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即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个“必须”是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

会主义法治，�30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又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对“依

靠”进行理解，相应的结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４ 年的今天，离开了法治便无法执政。 第一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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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

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２７ 页。
习近平：《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５４ 页。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５ 页。
习近平：《以科学理论指导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 页。
前注⑤，习近平文。
前注⑧，习近平文，第 ９１ 页。



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依靠宪法、法律来肯定和固定。 ２０１８ 年修宪，最重要的修改就是把“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句话写入宪法正文当中。 宪法序言里曾四次出现

党的领导，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理解宪法序言时断言，“中国的宪法序言用的都是叙述句，因此只是进

行了一次历史陈述，并没有在其中设立权利和义务，所以不具有刚性，不具有约束性”，进而得出的结

论就是宪法序言不具有宪法效力。 事实上，从“五四宪法”一直到“八二宪法”，每一部宪法都有序言，
序言作为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具有宪法效力。 显然，作出上述解释的人是

别有用心的，其最终目的就是指向党的领导。 论证宪法的序言没有宪法效力，实际上是在讲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不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２０１８ 年宪法修订时便有针对性地回答这个问题，把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第一次写进宪法的正文当中。 迄今为止我国写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律一共有二十八部，所
以党的领导地位依靠宪法、法律来确立，这是第一个依靠。 第二个依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依靠法律

来表达。 过去党的主张常常通过纲领、口号的形式发布，例如中国共产党专门开会研究确定“五一劳

动节”的口号，这便是党的主张；建立政权以后，在初始阶段党尚未完全习惯法治的形式，主要依靠政

策来表达党的主张；在党学会依法执政以后，现今主要依靠法律来表达党的主张，这就是第二个依靠。
第三个依靠，党的主张依靠法律来推行。 法律具有强制力，通过法律推行主张就可以使党的主张变成

全社会的一体行动。 最后一个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依靠法律来捍卫，所以党的领导必须依靠

社会主义法治。 三是三个统一。 第一，把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统一起来。 这

个统一涉及到主体理论，因为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依法执政的主体是党，理论要求这两个主体要

高度统一，这实际上也是要求党始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与各方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 党并不代行各方的工作，党的领导现在可以精准地

概括为八个字：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而同样由宪法赋予其地位并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
如全国人大、军委、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和两高、政协以及工联、青联、妇联等单位则都要在党的统揽和

协调之下，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 第三个统一，把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保证法律实施与党也在

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因此，党也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四是处理党法关系的四门

艺术，即“四善于”。 第一，善于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就是立法问题。�31 第二，
善于把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任命为国家机关领导人员。�32 党管干部需要法治化、程序化。
第三，善于运用国家机关来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33 该理论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在政权

里边还是在政权外边的问题。 党在政权里边，所以党并非通过直接向社会发号施令的方式来领导国

家和社会，而是运用国家机关来领导国家和社会。 最后是要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来维护党中央的权

威，实现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34 通过以上“一二三四”，最后落实在“四个方面”，即党领导立法，党

保证执法，党支持司法，党带头守法。 所以“一二三四四”就是党法关系的回答，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

根本保证。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四个核心要求：第一个要求，人民是依法治国的

主体。 反过来说，就是不要把人民当作依法治国的客体，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民。 ２００３ 年吴邦国委

员长曾作出一个精辟的论断：“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老百姓，正好相反，依法治国是依法治官。”这其

中涉及到一个理论，即人民是主体，人民拿着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公权力，而公权力恰恰掌握在领导干

部手里，所以依法治国如果以人民为主体的话，它的逻辑结论就是依法治官。 第二个要求，法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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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平等。 所谓人人平等，不仅仅是指公民和公民之间，它包含了所有守法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因此

没有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享有特权。 第三个要求是体现法治的价值观———追求和保障公平正义。 习近

平总书记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第一次向司法提出公平正义，他指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35后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立法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第三次又进而扩大范围指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36

因而不论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要追求公平正义，都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此次党的二十

大报告第一次出现了“围绕、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37将公平正义作为法治所有环节共同的价值

观。 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本

质要求是依法保障人民的权益，应当落实在人民权益受保障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

学习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也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尊重和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揭示了全面依法

治国的本质要求。
第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研究东西方的道路问题。 针对西方

道路，他以英国为专门研究对象，发现了英国法治道路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内生性。 和德国、法
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受罗马法的影响不同，英国并非是在罗马法复兴时期产生法律，其法律都是内

生的，即由本民族的习惯、做法汇聚而成。 第二个特点是渐进性。 英国的法律是逐渐演进的，演进的

起点在 １２１５ 年的《自由大宪章》（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 《自由大宪章》用拉丁文写成，目前为止世界上仅存

三份，英国两份，美国一份，这便是英美法系的源头，慢慢演进至今。 针对这个特点，习近平总书记表

明：“我们的法治并不能像英国这样慢慢演进，八百年的历程等不得。”第三个特点，英国的法治是王

权跟贵族权力斗争的结果，英国人民没有发挥作用。 《自由大宪章》就是王权和贵族权力斗争妥协的

结果。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我们不能走英国的法治道路。 不让人民发挥作用，我们的法

治就不是人民的法治。”
将目光转向东方，日本、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也是法治国家，其法治道路同样具有共同性。 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以下概括：第一，他们的法治无一例外都是移植得来而非内生。 以日本的法治为例，明
治维新之前移植中国法，明治维新开始移植德国法，二战结束以后移植美国法。 移植式的法治是这三

个国家的共同特点。 第二，人民没有发挥作用，都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
１９６５ 年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以华人为主体的一个州，后被马来西亚剔除，不得不独立成为一个新的

国家。 新加坡便从伦敦邀请李光耀成为其领袖。 彼时李光耀正在伦敦开办律师事务所，是一位著名

的大律师。 一个新的国家建立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适用什么样的法律。 于新加坡而言从排他性的

角度，中国的法律不能适用，马来西亚的法律也不能适用。 李光耀称：“如果我做开国领袖的话，就用

英国的法。”因此，新加坡现在的法律就是全盘从英国法搬运而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选择。 李

光耀认为，第一语言一定要选择英语，第二语言可以选择汉语。 由此可见，新加坡的法律是没有经过

人民同意的，全凭李光耀自上而下推行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发现这几个东方国家的法治还有一个特

点，即个别国家的法律是被人强加而成的。 笔者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两位日本宪法学者称日本

是全世界唯一制定了和平宪法的国家。 事实上日本宪法有两个小名，一为“牛栏宪法”，一为“麦克阿

瑟宪法”。 二战中东京受到轰炸，战争结束后只有一家饭店勉强可以营业，麦克阿瑟把这个饭店租下

来，将饭店的大厅用门板子围成一个牛栏，圈禁了二十四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其中只有一个是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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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 麦克阿瑟给他们下达任务，在七天之内起草出日本宪法。 二十四个年轻人不辱使命，第七天宪

法草案就被放到麦克阿瑟桌面上，麦克阿瑟看完以后在第九条上稍作修改，用最傲慢的态度摔给日本

首相，让其回去通过。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３ 日这部宪法开始实施，直至今日一字未改，而在第九条中，麦克

阿瑟夹带私货，规定日本国永久放弃以武力捍卫国家主权的权力，日本学者将其解释为和平条款，但
是仅此一条就束缚了日本不得拥有军队，其军队只能称之为自卫队，且不得发动战争，这就是所谓的

“和平宪法”。 因此，日本凡是有所作为的首相，上台以后都会想方设法修改宪法，其中决心最大的就

是安倍晋三。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５ 年拜访日本自民党总部，进门之后看到两幅标语，上联为“贯彻安倍经济

学”，下联是“修改日本国宪法”。 但是，安倍晋三任职 １２ 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但直至下台都

没有触动宪法一根毫毛。 只要美国人不同意，日本宪法便无法修改分毫，这也就为美国长期在日本驻

军提供了依据。 从冲绳到北海道，美国现有二十四个军事基地皆受日本国宪法保护，所以日本宪法也

被称为“麦克阿瑟宪法”。
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没有独立的文明史，其文明属于亚文明。 中华民族具有独立的五千

年的历史，中华法系在世界五大法系当中独树一帜。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需要，也没有

必要去走这些国家的道路，复制他们的法律，我们要走的道路是一条自我构建式的道路。”英国是演

进式的道路，日本是移植式的道路，我们是自我构建式的道路，是将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领导与人

民群众的改革要求自下而上的推动相结合，进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有

三个核心要义：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确保道路方向的正确性。 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理论上所言的道路，实质上就是制度体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 再者，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通过学理说明和理论支撑使得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保持其科学性。 守住这三条，就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第四，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38 近十

年是“八二宪法”诞生四十多年来宪法实施的最好时期。 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确立了宪

法日。 通过全国人大决定的方式，将每年的 １２ 月 ４ 日定为国家宪法日。 第二，建立了宪法宣誓制度。
公职人员就职时要进行宪法宣誓，这是履职的程序要求。 该制度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人一旦宣誓，誓
词在履职期间就具有刚性约束，如果背离了誓词，应当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追究其背誓的责任，有些

西方国家甚至设有背誓罪。 第三，建立了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通过修宪改名

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第一职责便是进行合宪性审查。 至此，我国有了合宪性审查的专门机构。
第四，激活了宪法中一些沉睡的条款。 ２０１５ 年迎来反法西斯胜利 ７０ 年之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

国，除展现国防武器外，中国共产党还做出了一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文章，主题最后选定

了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各种战争

并尚且在监狱关押的人员，一律实行特赦。 特赦制度是宪法制度，这是我国第一次运用八二宪法规定

的特赦制度，宪法沉睡的条款自此也被激活。 此外，还纠正了一批涉宪的案件。 这贯彻了依法治国首

先是依宪治国的思想。
第五，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个坚持重在更新观念。 习

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视察时强调：“这个问题预示着重大的社会变革和重大

的历史变迁，说到底就是要告别我们几千年的人治传统而实现法治化。”这个判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里进一步得到发展，即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个坚持为我们指明了一条

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平

台，就是法治。

·５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38 前注�31，习近平文，第 ７２ 页。



第六，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于前文已有详细论述，
即“一纲五目”“一厦五柱”，一个总体系，五个子体系。

第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重在共同推进，重在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其本质相同，不应按照三个目标进行割裂，而应该依同一目标进行一体建设。�39 这个概念

在西方国家里因语境不同而各有所异，英国使用的是法治政府，德国使用的是法治国家，美国使用的

是法治社会，事实上都是“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其本质和内涵是相同的。
第八，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这四个核心环节各有侧重：立法

重在科学。 中国现今法律已有 ２９４ 部，其立法数量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并非少数。 日本目前是 ２３０ 部

法律，德国是 ２１０ 部法律，法国至今是 ６８ 部法律。 从立法速度上看，我国用 ３０ 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

方 ３００ 年的道路。 但习近平总书记更为关心的是法的科学性问题，立法质量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
执法重在严格，严格指向严明，而非严酷。 司法重在公正，公正是司法的最高生命。 守法重在全民守

法，其中有两项核心要求：第一是人人守法，这是主体要求，从国家机关到武装力量、到政党、到社会组

织以及公民个人都应该普遍守法；第二是平等守法。
第九，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涉外法治是一个新概念，其本质是国内法治，但是包

含涉外的内容，比如《海关法》《反外国制裁法》都是涉外法律，但都是国内法。 之所以要统筹涉外法

治，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孟晚舟事件的先例。 ２０１９ 年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人次突破了

１． ３９ 亿，如何防止孟晚舟事件再次发生？ 就如何保证中国公民、中国企业家、中国科学家海外旅行的

人身安全来看，需要加强涉外法治。 笔者曾到访华为并与任正非先生当面交流。 营救孟晚舟主要靠

国家力量，但华为这个企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便包括一笔天价的律师费。 显然，目前中

国的律师无法走上国际市场，因此不得已需要聘请外国的律师。 这便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培养的

法治人才能否自由地行走于国际市场？ 第二个原因是一带一路。 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非金融类的投

资已经超过了 ２０００ 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海外利益。 美国的做法是安全到了哪里，利益就要跟到哪

里，其五大战区就是以全球为范围划分的。 我国反其道而行之，利益到了哪里，就把安全和法治跟到

哪里，因此需要加强涉外法治。 第三个原因是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 现今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

变化。 中美关系表面是利益之争，但利益背后是地位之争，地位背后是制度之争，制度背后是价值之

争。 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涉外法治。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断采取极端的方式，先后使用贸易上的长

臂管辖、安全上的长臂管辖和数据上的长臂管辖，如今又在使用人权上的长臂管辖。 美国曾制定《马

格尼茨基法案》专门对付俄罗斯，现今针对新疆制定了两个法案对付中国。 此外，美国上世纪 ６０ 年

代制定的《反海外贿赂法》规定美国的企业在与中国的官员交往期间，若存在贿赂的可能便具有管辖

中国官员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若需反干涉，反长臂管辖，反遏制，就需要加强涉外法治。�40

第十，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
重在队伍建设，要五路大军共奔法治。”首先是建设高素质的立法者队伍，目前我国已将立法权下放

到设区的市，中国的立法主体已经超过 ８００ 个。 第二是高素质的执法者队伍。 第三是高素质的司法

者队伍。�41 前三支队伍是法治工作队伍的主力军、正规军，而其后两支队伍应当予以同等重视。 第四

是建设高素质的法律服务者队伍，�42现在中国律师人数已经达到 ６５ 万，美国的律师人数是 １００ 万。
第五是建设高素质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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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独特的一面。 针对这个坚持，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下几个根据：第一，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了“民以吏为师”的传统。 百姓向领导干部

看齐，领导干部遵法，百姓就遵法，倘若以不法对待之，百姓必以不法回应之。�43 第二，领导干部所处

的岗位特殊。 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者、实施者、推动者，�44依法治国的水平通过各级领导

干部体现出来。 第三，领导干部应当成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习近平总

书记到中央党校给省部级领导干部阐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针对发言稿中“领导干部应当成

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模范”的顺序提出质疑：“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首先应该是要尊法，有了尊重

法律、遵从法律的意识和自觉之后，才会去学法、守法和用法，所以领导干部要把尊法放在第一位。”�45

不同于以往法治宣传中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发现了养成法治意识的认识论上

的源头，这是一个创新。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笔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和方法论同样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

书记特别重视四组关系。
第一组关系，要处理好政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 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法治道路、法治模式、法治

形态的背后都有政治做支撑。�46 在中国，政治和法治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党法关系上，�47所以各级领导

干部要善于处理党法关系，前文就此已在“一二三四四”部分详细论及。 在这个关系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所有的领导干部不能语焉不详，更不能含糊其辞，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其背后存在三

个陷阱。”�48具体来说，形式逻辑有三大规律，其中第一规律就是同一律，当违背同一律时都是伪命题。
中国共产党是政党组织和领导力量，法律是规则体系，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置于一起进行比较，本
身就是违背了同一律。 笔者于山东大学授课时也曾以“泰山大还是黄河大”进行发问，这也是个伪命

题。 那么为什么命题其后有陷阱？ 第一个陷阱，当接受这个命题时就已经落入了陷阱，因为“党大还

是法大”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把党法对立起来。 党法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必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二者并非对立关系。�49 在这个命题之下，无论如何回

答都是错误的。 第二个陷阱，当说党比法大的时候，别有用心之人就会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将中国

归入人治国家行列。 第三个陷阱，反过来若回答法比党大，别有用心之人便问：既然法比党大，坚持党

的领导不就是多余的了？ 那就应当制定一个约束共产党的法。 我们便又落入陷阱。 因此，党大还是

法大本身就是个伪命题，里面暗设着三处陷阱。
第二组关系，要处理好改革和法治之间的关系。 法治在先，改革在后，用法治引领改革。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绝不允许打着改革的旗号破坏法治。”�50因此，要以法治引领改

革、推动改革、规范改革、保障改革的成果，反过来通过改革完善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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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４１ 页。
前注⑩，习近平文，第 １６６ 页。
前注�43，习近平文，第 １４１ 页。
前注�27，习近平文。
前注�27，习近平文，第 ３４ 页。
前注�27，习近平文，第 ３４ 页。
前注⑤，习近平文。
习近平：《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５ 页。



立，不立不破”，体现了法治思维。�51

第三组关系，要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结合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表达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时用了八个字精准概括：“法安天下，德润人心。”�52其后

又使用哲理语句阐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调整行为的，道德是调整心灵

的，法律和道德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53

最后一组关系，要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之间的关系。 这两者不是相结合的关系，而是要做

到有机统一，既保证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又保证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54 法

治和党内法规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相互保证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ｌａｗ－
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ｗｅ ｍｕｓｔ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ｅ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ｉｎｋ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ｂａｓ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ｈ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ｙ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ｓｔｅ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ｗｅ ｃａｎ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ｇａｉｎ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ｏ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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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50，习近平文。
前注�I0，习近平文，第 １６５ 页。
前注�I3，习近平文，第 １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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